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４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通讯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１７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 会议

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

塔

２５

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５

）

本议案经

１７

名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７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九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５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２

）凡是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

Ｂ

股股东均可参加会议。凡有出席资格因故不能出席会议

者，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代为行使权力；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 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

备。

２

、提案名称：审议《关于利用保险资金市场筹集资金的议案》。

３

、披露情况：以上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香港商报》（境外英文）、巨潮咨询网上刊登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

Ａ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法人股东）应将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代表委托书、股权

证明及受托人身份证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前传真至我公司下述传真号办理出席手

续，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会议召开前， 携带上述资料到会议现场再次确认出

席；

２

、

Ａ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个人股东）、

Ａ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和

Ｂ

股股东应

将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式样）及受托人身

份证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前传真至我公司下述传真号办理出席手续，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会议召开前，携带上述资料到会议现场再次确认出席；

３

、

Ｂ

股股东也可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行使其权力，委托书可直接向股票托管券商索取。

四、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人：刘维、张少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７０２７６

，

８７５７０２５１

传真：（

０２０

）

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九日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

／

本人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在赞成、反对、弃权其中一项

打

√

）：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利用保险资金市场筹集资金的议案
》

授权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Ａ

股：

Ｂ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关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６００

万元
～－８００

万元
－１７４４．６７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９

元
～－０．０１２

元
－０．０２７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公司因受负债率高，人力成本大，电价高等因素的影响，单位产品成

本高，导致公司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说明

鉴于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关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因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连续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４．１．１

条第一款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暂停上市。

公司董事会已督促经营层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目前公司生产平稳，

各项内部挖潜工作深入开展，依据结果导向制订各项考核制度，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但由于

公司综合成本仍然偏高，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没有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

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特此公告。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１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２

、

本次会议召开前补充提案的情况
：

（

１

）

关于补充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临时提案
；

（

２

）

关于审议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临时提案
；

（

３

）

关于公司为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９

时在北

京海淀区丽亭华苑酒店三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以及补充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

（二）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６７３

，

７４６

，

２５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８．６０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不适用

（三） 本次会议的召集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在任董事中， 出席

５

人， 董事刘希模先生、

王少武先生、 王明先生， 王爱明先生、 独立董事王德勇先生因公务未能参加会议， 公司

独立董事李挺伟先生此前已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监事会在任监事

５

人， 出席

２

人，

监事胡仕林先生、 秘勇先生、 李波女士出差未能参加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

席了会议。 因公司董事长刘希模先生不能亲临主持， 按照 《公司法》 第

１０２

条的规定，

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潘利群先生主持会议。 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

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表决， 审议以下议

案并形成决议：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例弃权票
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

过

１

审议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

６７３

，

７４６

，

１５４ ９９．９９９９８５％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５％

是

２

审议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

６７３

，

７４６

，

１５４ ９９．９９９９８５％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５％

是

３

审议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

６７３

，

７４６

，

１５４ ９９．９９９９８５％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５％

是

４

审议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

６７３

，

７４６

，

１５４ ９９．９９９９８５％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５％

是

５

审议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

》。

６７３

，

７４６

，

１５４ ９９．９９９９８５％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５％

是

６

审议
《

关于续聘京都天华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股份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

６７３

，

７４６

，

１５４ ９９．９９９９８５％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５％

是

７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０

年董事
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
控股股东向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
执行情况及授权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继续办理此类担
保事项的议案

》。

６７３

，

７４６

，

１５４ ９９．９９９９８５％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５％

是

８

审议
《

关于提名独立董事
的议案

》。

６７３

，

７４６

，

１５４ ９９．９９９９８５％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５％

是

９

审议
《

关于补充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的议案

》。

３１

，

１１５

，

３８４ ９９．９９９６８％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３２％

是

１０

审议
《

关于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

３１

，

１１５

，

３８４ ９９．９９９６８％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３２％

是

１１

审议
《

关于本公司为北京
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

６７３

，

７４６

，

１５４ ９９．９９９９８５％ 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１５％

是

三、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会议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玉栓律师、 王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 《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人

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

法》、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 备查文件

１

、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０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１５００

万元
－２５００

万元
４６５３

万元 下降
：

６７．７６％－－４６．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９

元
－０．０３２

元
０．０６

元 下降
：

６７．６６％－－４６．１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未经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一） 由于煤炭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 公司主营业务电力产品的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０２１

万元；

（二） 公司淘汰落后产能补贴在

２０１０

年摊销完毕， 补贴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０２３

万

元；

（三）公司投资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宣告分派

２０１０

年红利每股

０．１

元，公司持有

２

亿

股，应收股利

２０００

万元（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公告的《公司关于参股公司华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８

））；

以上原因综合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利润为

１５００

万元

－２５０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６７．７６％－－４６．２７％

。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后进行的预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９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含山皖能生物质能发电项目

核准文件失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转发安徽省能源局

＜

关于清理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的

通知

＞

的通知》。 因含山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核准文件已经超过有效期一年，项目主体工程至

今未开工。 根据《安徽省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该项目核准文件已自行失

效。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经董事会五届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投资含山

２×１．５

万

千瓦秸秆发电项目，并设立全资子公司含山皖能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负责含山

２

台

１．５

万千瓦秸秆发电机组项目的建设、经营管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

改能源【

２００７

】

１３８８

号文件核准含山生物质能发电工程。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含山皖能生物质能

发电有限公司注册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３６４

万元。该公司已完成工程勘测设计、用地

审批、主辅机设备采购和施工、监理单位招标，以及工程场地平整等工作，项目主体工程未

开工。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研究含山皖能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的有关处置措施，具体处置

措施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待公司对含山皖

能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处置后，董事会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4

2011

年
4

月
9

日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18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8

日下午

14:3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4

月

7

日至

2011

年

4

月

8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8

日上午

9:

30

至

11:30

和下午

1:00

至

3: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7

日下午

3:00

至

2011

年

4

月

8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埔南路

51

号公司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1

日

(

五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六

)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永喜先生。

(

七

)

本次会议通知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18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

八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1

人，代表股份

74,450,939.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41.9092%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代表股份数

74,

251,73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1.7971%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 代表股份

199,20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121%

。

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

同意：

74,278,23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

；

(2)

反对：

72,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3)

弃权

100,2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

(4)

回避：无。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

同意：

74,272,23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

(2)

反对：

72,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3)

弃权

106,2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

(4)

回避：无。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1)

同意：

74,272,538 .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

(2)

反对：

72,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3)

弃权

105,9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

(4)

回避：无。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

同意：

74,272,538 .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

(2)

反对：

72,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3)

弃权

105,9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

(4)

回避：无。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

同意：

74,312,938 .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

；

(2)

反对：

72,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3)

弃权

65,5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4)

回避：无。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关于募集资金

2010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1)

同意：

74,272,538 .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

(2)

反对：

72,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3)

弃权

105,9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

(4)

回避：无。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1)

同意：

74,273,139 .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

(2)

反对：

76,2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3)

弃权

101,6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

(4)

回避：无。

表决结果：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关于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

2011

年度人民币

3

亿元银行等金融机

构授信额度内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1)

同意：

74,268,538 .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

(2)

反对：

85,4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

(3)

弃权

97,0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

(4)

回避：无。

表决结果：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

同意：

74,270,73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

(2)

反对：

72,5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3)

弃权

107,7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

；

(4)

回避：无。

表决结果：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

同意：

74,273,038 .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

；

(2)

反对：

148,1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

；

(3)

弃权

29,801.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或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

(4)

回避：无。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

二

)

见证律师：王学琛律师、林映玲律师

(

三

)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和智光电气《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

一

)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1-005

号

第五十次（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公司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8

日

（二）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7

层

（三）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宁桂兰董事、总经理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7

人， 代表股份

1,092,940,76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70％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940,7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940,7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940,7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940,7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940,7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部分董事的议案》。

选举贾洪浩、王季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情况为：

1.

贾洪浩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1,092,940,760

股，超过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代表的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

王季明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1,092,940,760

股， 超过出席次会议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代表的表决权的二分之一，当选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借款（担保）并由公司为上述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00,246,599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6％

；反对

83,9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0

股。

(

八

)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092,940,76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

五、会议聘请了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的秦桥、郭昕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六、法律意见书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秦桥、郭昕

（三）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657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2011-006

号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8

日在北

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8

号北京·国际大厦

C

座

15

层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

于

2011

年

4

月

2

日以邮件和送达方式发出。 公司董事会成员

9

人，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

事

6

人，委托

3

人。 董事陶毅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委托董事侯琦代为表决；董事王季

明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委托董事刘社梅代为表决；独立董事刘大为先生因公务原因

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刘慧勇代为表决。公司

3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

议由宁桂兰董事、总经理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贾洪浩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贾洪浩先生简历详见

2011

年

3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临

2011-002

号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的议案》。

确定调整后公司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由董事贾洪浩、刘慧勇、宁桂兰、侯琦、陶毅组成，贾洪浩任召集人。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公司

《章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执行。

（二）审计委员会

由董事邓海魁、刘大为、刘慧勇、宁桂兰、王季明组成，公司独立董事邓海魁任召集人。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公司

《章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执行。

（三）提名委员会

由董事刘大为、刘慧勇、贾洪浩组成，公司独立董事刘大为任召集人。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公司

《章程》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执行。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董事刘慧勇、刘大为、宁桂兰组成，公司独立董事刘慧勇任召集人。

本届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公司

《章程》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八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 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5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公司董事局收到大股东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来函， 提议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公司董事局认为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的提议程序和

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同意将其提交到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

2011

年

3

月

2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公告（公告号：

2011-

014

）。

一、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8

日上午

10:00

在珠海市昌盛路

155

号

9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

事局，董事局主席袁小波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名， 所持股份

271,768,03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26%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1,768,0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1,768,0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1,768,0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1,768,0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1,768,0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1,768,0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珠

海华发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回避了本项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61,697,773

股，反对

6,878,175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89.96%

。

以上议案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1,768,0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

<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1,768,0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1,768,0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271,768,036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

100%

。

以上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一年四月九日


